
防城港市人民防空行政執法文ギ

行政処男決定ギ

防人防行罰字[2020]010号

被処罰人 (単位)防城港市国茂房地声升友有限公司

径査明体 (単位)升友建没 “還耀・ 率福里"項 目不修建防空地下室

的行力,己達反 《中学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》第二十二条、《庁西

壮族自治区実施<中学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>方法》第十六条、第土

―L条 ,根据 《中学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》第四十八条以及 《庁西

壮族自治区実施<中学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>亦法》第四十条的規

定, 本亦公室決定給予弥 (単位)蜀 款参万元,ネト数防空地下室易地

建没費         的行政姓罰。

限弥 (単位)千 2021年上月L日 前 履行以上行政処判 。

如不服本処判決定,可以在接到本処判決定事之日起 60国 内向

防城港市人民政府或庁西壮族自治区人民防空和辺海防亦公室申清

夏波或在 3今月内向 防城港市港口区 人民法院起訴,不申清隻波或

不向人民法院起訴又不履行的,本机美有杖中清人民法院張制執行。

隻波和起訴期同,本処判決定不停止執行。

第   咲


